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0-095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动力电池用镍原料与钴副产品战略采购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采购协议，具体实施需在每一份采购订单中进一步明确相

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所需镍原料提供战略保障。 

一、战略采购协议签署概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或“公司”）近日与宁波力勤资

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勤资源”）下属公司 PT HALAMAHERA 

PERSADA LYGEND（以下简称“HPAL”）就动力电池用氢氧化镍中间品及硫酸

镍、硫酸钴的采购等相关事宜签订了战略采购协议。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本

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PT HALAMAHERA PERSADA LYGEND 

注册地址：Gedung Bank Panin Lantai 3, Jl. Jend. Sudirman, Kel. Gelora, Kec. 

Tanah Abang, Kota Adm. Jakarta Pusat, Prop. DKI Jakarta 10270 

主营业务：镍湿法冶炼。  



HPAL 与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HPAL 位于印度尼西亚，是力勤资源与印尼 HARITA 公司合作开发的红土镍

矿资源项目，依托 OBI 岛镍钴资源优势，生产新能源汽车三元电池原料所需的

电池级硫酸镍和硫酸钴。 

2、HPAL 为力勤资源下属公司，力勤资源是国内领先的矿业投资、矿产品

冶炼技术研发企业，信用优良，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卖方：PT HALMAHERA PERSADA LYGEND。 

买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根据本协议，卖方向买方提供的产品为氢氧化镍中间品及硫酸镍、硫酸

钴。 

3、协议数量 

2021 年起 8 年内，力勤资源印尼 OBI 镍湿法冶炼项目 HPAL 工厂向格林美

累计供应不少于 74,400 吨（金属量计）镍原料且不高于 178,560 吨（金属量计）

镍原料；累计供应不低于 9,296 吨（金属量计）钴副产品且不高于 22,320 吨（金

属量计）钴副产品。其中，每个合同年度，供应量不少于 9,300 吨镍原料及 1,162

吨钴副产品且不高于 22,320 吨镍原料及 2,790 吨钴副产品（以上数量以金属量

计算）。 

4、质量标准及价格 

按照双方签订的战略协议履行。 

5、合同期限 

从合同签署日期起生效至力勤资源印尼 OBI 湿法冶炼项目进入商业运营后

的 8 年。力勤资源应尽力确保该项目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前进入商业运营。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HPAL 为力勤资源下属公司，力勤资源是国内领先的矿业投资、矿产品

冶炼技术研发企业。 

2、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高镍低钴材料成为车用动力电池

制造的大趋势，作为车用动力电池关键原料的镍资源成为全球紧缺资源，尤其是，

中国镍资源匮乏，中国镍资源无法满足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对镍资源的巨大需



求。镍资源项目具有投资巨大与建设期长的特殊性，力勤资源下属公司 HPAL 是

当前世界在建湿法冶炼镍原料项目中即将最快投入运营的项目，此次，公司与力

勤资源下属公司 HPAL 签订镍原料战略采购协议，将有效保障公司电池材料业务

未来产能不断扩大对镍资源的战略需求，成为公司镍资源回收体系外的有力补

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全球三元电池原料制造领域的供应保障能力与核心

竞争力，有效稳定公司电池材料业务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有效推动公司建成具

有世界竞争力的三元动力电池材料制造企业，有效稳定公司电池材料业务未来 8

年的业绩增长预期。 

3、本采购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签署的战略协议，所涉及的产品数量为意向

性需求，实施过程将受运输、国际市场钴镍价格变化与产地政治环境影响，具有

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 PT HPAL 签订的采购协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 

 


